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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2018]30 号文《2018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承担《公路工程

环（水）保验收无人机遥感调查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 

本规程明确无人机技术参数、遥感影像获取、信息提取、分析评价等工作内

容的要求，为规范公路工程环（水）保验收无人机遥感调查工作，制定本规程。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张东（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 8 号；邮编：100088；电话：82022466-

-876；电子邮箱：421312606@qq.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参编单位：上海市路政局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北京公投路达科技有限公司 

主编：张 东 

主要参编人员：邵社刚、李 青、王 榕、李彦伟、杨俊卿、王赵明、胡建波、

袁旻忞、蒋海峰、魏显威、王 健、何勇海、彭 飞、杜晓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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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要求，适应公路交通行业发展需求，

提升公路工程环（水）保验收信息化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无人机在公路工程环（水）保验收中的现场调查，

辅助公路工程环保竣工验收、水保设施验收。 

 

1.0.3 公路工程环（水）保验收无人机遥感调查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

定外，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1.0.4 现行有关标准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 公路》（HJ 552－2010）、《水利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

工作要点》（水保监便字[2016]第 20 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标准》（GB50433）、《无人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技术规

范》（GDEILB007）等。 

 

1.0.4 无人机航拍应遵守国家现行相关管理规定。 

【条文说明】1.0.4 现行相关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

则》、《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办法暂行

规定》以及地方管理部门实时发布的禁飞通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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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遥感 remote sensing (RS)  

不接触物体本身，用传感器收集目标物的电磁波信息，经处理、

分析后，识别目标物、揭示其几何、物理特征和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

律的现代科学技术。 

2.1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飞行器的简称。它通常由机体、

动力装置、航空电子电气设备、任务载荷设备等组成。 

2.2 无人机系统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UAS） 

以无人机为主体，配有相关的分系统，能执行特定任务的一组设

备。无人机系统通常由无人机机体、任务载荷设备、无线电测控与信

息传输分系统、地面站指挥控制站、发射与回收系统、保障与维修分

系统等组成。 

2.3 地面控制站 ground control station 

用于实现任务规划、链路控制、飞行控制、载荷控制、航迹显示、

参数显示、图像显示和载荷信息显示以及记录和发布等功能的设备。 

2.4 传感器 sensor  

收集、探测、记录遥感对象的电磁波辐射、反射或散射特性的器

件或装置。 

2.5 地面分辨率 ground resolution  

影像分辨率对应地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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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设计资料矢量化 design information vectorization 

将公路工程设计资料进行空间化和图形化处理，包括空间配准、

边界勾绘和属性录入，最终获得具有空间地理坐标信息和属性信息的

矢量文件的过程。 

2.7 扰动地表  disturbed surface 

因生产建设活动挖填、占压、翻扰以及其他扰动方式破坏了原有

植被、改变了原有地形或表层物质物理性状的土地。 

2.8 无人机环境监测 UAV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利用无人机搭载光学相机、红外相机、成像光谱仪、机载雷达等

任务载荷，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等进行航空遥感监测，获

取环境遥感影像并进行处理、专题信息提取和分析应用。 

2.9 环境敏感路段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sections 

公路穿越生态环境敏感区、声环境敏感点集中区域的路段，包括

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在内的需特殊保护

区地区，包括天然湿地、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境、天然林、热

带雨林等在内的生态敏感与脆弱区，包括人口密集区、文教区等在内

的社会关注区。 

2.10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for soil e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建设单位依法应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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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调查内容 

公路工程现状、路域生态环境现状、环保设施、水保设施等指标

内容，包括： 

3.1.1 环境敏感目标 

调查工程影响区域内环境敏感目标的情况，包括数量、类型、分

布、变更情况。 

3.1.2 永久占地 

调查工程永久占土地情况，包括占地类型、占地面积。 

3.1.3 临时占地 

调查施工便道、场站、施工营地等的位置、占地面积、恢复措施。 

3.1.4 扰动地表 

调查施工扰动地表分布、占地类型、面积。 

3.1.5 取、弃土（渣）场 

调查取、弃土（渣）场的位置、占地类型、占地面积，土石方数

量。 

3.1.6 绿化工程 

调查绿化工程的位置、绿化面积。 

3.1.7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调查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措施（包括边坡植被防护、弃渣场挡墙、

截排水沟、沉砂池等）的位置、措施类型。 

3.1.6 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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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

百分比。 

3.2 调查原则 

3.2.1 无人机遥感调查方法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3.2.2 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并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调查

相结合。 

3.2.2 根据项目特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3.3 工作流程 

3.3.1 资料收集、整理 

明确调查项目的分布区域，收集整理施工图文件、施工进度、地

形图、影像资料等，以及环境敏感区、取弃土场等临时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等相关资料。 

3.3.2 空域申请报备 

了解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水系情况、交通情况、建筑物及构筑

物等，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核查，初步选定航拍的起降平台和相控点。

调查范围应符合我国航空飞行器管理要求，调查前应向相关部门收集

空管区域的划设情况，了解区域空管要求，禁止突破机场障碍物控制

面、飞行禁区、未经批准的限制区及危险区等。 

需要申请空域许可的，在开展调查任务前完成空域申请工作。 

3.3.3 无人机选型，加载装备 

选取适用的无人机系统，根据调查内容，配备相应的传感器设备。 

3.3.4 航线规划，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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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拍摄区域，制定航飞方案，规划航飞航线，保证航拍质量和

角度，合理安排航飞次数。 

3.3.5 处理数据，分析结果 

采取目视解译与监督分类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解译统计拍摄

调查区域的环（水）保验收的调查内容。 

3.4 无人机设备要求 

3.4.1 飞行高度  

相对航高一般不超过 1000m。  

3.4.2 续航能力  

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不小于 0.5h。  

3.4.3 抗风能力  

无人机应具备 4 级风力条件下安全飞行的能力。  

3.4.4 飞行速度  

无人机作业巡航速度一般不超过 120km/h。  

3.4.5 自动驾驶仪  

航路点存储数量不少于 250 个，曝光点的存储数量不少于 3000 

个。  

3.4.6 导航定位 GNSS 

a）GNSS 数据输出频率应不小于 4Hz；  

b）可使用双天线 GNSS 导航和自动修正旋角； 

c）可使用带数据存储功能的双频 GNSS 差分定位或精密单点定

位来计算实际曝光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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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惯性测量装置  

可使用惯性测量装置辅助内业空中三角测量计算。  

3.4.8 测控范围  

无人机环境遥感监测系统应配备数传电台和地面测控站，测控半

径应不小于 10km。  

3.4.9 任务载荷  

无人机搭载任务载荷（含稳定装置）的能力应不小于 2kg。  

3.4.10 起降性能  

无人机应具备不依赖机场起降的能力。 

3.4.11 性能要求 

a) 飞行姿态控制稳度：侧滚角误差小于±2º，俯仰角误差小于±2º，

偏航角误差小于 ±6º；  

b) 航迹控制精度：偏航距小于±20m，航高差小于±20m，直线航

迹弯曲度小于±5º。 

3.4.12 其他要求  

无人机飞行作业应遵守我国空域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3.5 任务载荷系统  

任务载荷系统包括光学相机、视频传输系统、红外相机、成像光

谱仪、差分 GPS（DGPS）、 惯性测量装置（IMU）等传感器及配套

设备，具备单载荷独立工作和多载荷协同工作能力。 

3.5.1 光学相机 

a) 有效像素不低于 1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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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存储量不小于 32G； 

c) 感光度不低于 ISO100；  

d) 影像获取速率优于 1 幅/s；  

e) 相机镜头应为定焦镜头； 

f) 最高快门速度应不低于 1/1000s。 

3.5.2 视频传输系统  

用于机载视频数据的获取、传输和显示，主要由机载摄像机、视

频发射/接收机、视频 发射/接收天线、显示计算机等组成。 

其性能要求如下：  

a) 视频图像为全动态  DVD 品质，不低于  92 万像素

（1280*720），每秒不低于 25fps；  

b) 视频传输距离不小于 10km（无遮挡情况下）；  

c) 视频图像传输速率不低于 1Mbps；  

d) 视频图像传输误码率小于 1×10-5 ；  

e) 视频图像延时小于 50ms。  

3.5.3 红外相机  

a) 像元数大于 320×280；  

b) 热灵敏度小于 100mK；  

c) 测量精度小于±3K；  

d) 图像传输速率不低于 40HZ。  

3.5.4 成像光谱仪  

a) 像元数大于 48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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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波段数大于 150；  

c) 光谱分辨率优于 10nm；  

d) 帧频不低于 50fps。  

3.5.5 DGPS/IMU  

a) 定位精度优于 0.8m；  

b) 速度精度优于 0.08m/s；  

c) 加速度精度优于 0.05m/s²；  

d) 陀螺偏速小于 0.1deg/hr。  

3.5.6 其它任务载荷  

根据不同环保任务需求选择相应的无人机任务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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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准备 

4.1 资料准备与分析  

开始调查前，首先需要明确无人机遥感调查区域概况、调查目标，

收集项目施工图资料、环境敏感区、取弃土场等临时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等；了解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水系情况、

交通情况、建筑物及构筑物等。 

4.2 现场勘察 

开展任务前，对调查区域进行现场勘察，重点了解与航拍相关的

地物、气象条件、高程变化、交通情况等，为航拍任务规划提供依据。 

4.3 航拍任务规划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核查，根据调查任务目标，初步选定航拍的

起降平台和路线规划。 

调查任务应符合我国航空飞行器管理要求，航拍前应向相关部门

收集空管区域的划设情况，了解区域空管要求，明确是否需要开展空

域申报工作，禁止突破机场障碍物控制面、飞行禁区、未经批准的限

制区及危险区等。 

建立任务实施的组织管理机制，规定任务执行所需人员数量并明

确人员分工。  

  



 

11 

5 无人机遥感调查 

5.1 技术要求  

5.1.1 任务载荷  

根据无人机遥感调查目标的不同，选择可以获取目标信息并满足

精度要求的任务载荷。  

5.1.2 地面分辨率  

根据无人机环境遥感调查制图要求，综合考虑图像用途、飞行区

域地形条件、制图精度、制图周期、经济成本等因素确定无人机作业

地面分辨率。  

5.1.3 航线分区划分  

根据作业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利用已有的地图、遥感影像、

DEM 等资料，对作业区域的形状与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分析，选择

最优方案：  

a) 应对作业区域摄影全覆盖； 

b) 航摄分区内的地面高差应小于 1/6 相对航高。  

5.1.4 航线敷设  

航线一般按东西向平行于图廓线敷设，特殊条件下亦可按南北向

或沿线路、河流、海岸等方向敷设；  

5.1.5 时相选择  

a）无人机遥感调查应选择作业区域最有利的气象条件，尽量避

免地表植被和其他覆盖物（如积雪、洪水、扬尘等）对作业的不利影

响，确保图像能够真实显现地物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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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人机遥感调查时，应保证具有充足的光照度；  

c）在沙漠、戈壁等区域执行任务时，正午前后 2 小时内可见光

传感器不应开展作业； 

d）陡峭山区和高层建筑物密集区域应在正午前后 2 小时内作业。  

5.1.6 红外摄影选择与拍摄要求 

5.1.6.1 红外摄影选择 

无人机遥感调查需要计算植被覆盖率时，需要进行红外摄影拍摄。 

5.1.6.2 拍摄要求 

    利用精确控制的地面人工靶标，拍摄前必须对多光谱相机进行辐

射定标。 

5.1.7 飞行质量要求  

5.1.7.1 像片重叠度  

a）航向重叠度一般不小于 30%； 

b）旁向重叠度一般不小于 20%。 

5.1.7.2 像片倾角  

像片倾角一般小于 5°，最大不超过 12°。 

5.1.7.3 像片旋角  

像片旋角一般不大于 15°。  

5.1.7.4 作业区边界覆盖  

航向覆盖超出作业边界线应不少于两条基线，旁向覆盖超出作业

边界线应不少于像幅的 50%。  

5.1.7.5 飞行记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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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飞行结束，应填写无人机遥感调查飞行记录表。 

5.2 航拍设计 

5.2.1 无人机起降场地选取  

根据无人机起降方式的不同，选取适合的起降场地。非应急情况

下，无人机起降场地应 满足以下要求：  

a）距离机场及军事敏感区须在 10km 以上；  

b）远离人口密集区，半径 200m 范围内不能有高压线、高大建

筑物、重要设施等；  

c）附近应无正在使用的雷达站、微波中继、无线通信等干扰源。

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应测试信号的频率和强度，如对系统设备有

干扰，须另选起降场地。  

5.2.2 现场环境背景数据采集  

通过采集环境背景数据，判断现场环境是否适合无人机飞行。环

境背景数据主要包括：  

a）环境敏感点、风险源等；  

b）地形地貌、海拔高度；  

c）云高、云量、光照、能见度；  

d）风向、风速；  

e）温度、湿度；  

f) 电磁环境和雷电。 

5.2.3 飞行前检查  

每次飞行前，须逐项检查无人机的地面测控站、任务载荷、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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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电池、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设备。每项内容须两名操作员交

叉检查。检查地面测控站并记录检查结果，存在问题的应注明。 

5.3 保障措施  

5.3.1 人员保障  

无人机遥感调查应配备业务指导人员、无人机操控手、地面站工

程师、机械师、影像处理和信息提取人员、司机等后勤保障人员。 

5.3.2 设备保障  

无人机遥感调查应配备飞行平台、任务载荷、地面测控设备、通

讯设备、图像处理系统、个人防护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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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人机调查数据处理  

无人机遥感调查内业工作主要包括航空遥感影像处理、专题信息

提取等。  

6.1 影像处理  

主要包括无人机影像快速拼接、精细拼接及拼接质量要求。  

6.1.1 快速拼接  

通过机载位置和姿态数据对影像进行姿态计算和校正，快速自动

匹配生成具有投影信息的拼接影像。主要过程自动完成，较少人工干

预。  

6.1.2 精细拼接  

利用无人机影像处理软件，定义任务载荷参数、内外方位元素及

相关信息，计算图像金字塔，进行空中三角测量，完成无人机数据的

精细拼接，形成正射影像等成果。 

6.1.3 拼接影像质量要求  

a）影像应清晰，层次丰富，反差适中，色调柔和；应能辨认出与

地面分辨率相适应的 细小地物；  

b）拼接影像应无明显模糊、重影和错位现象。  

6.1.4 影像纠正处理 

a）几何纠正，无人机影像结合 POS 数据进行空三加密,逐一正射

纠正单幅影像。 

b）辐射纠正，根据构建的高阶多项式方程，计算系数矩阵，构

建校正模型并对待校正影像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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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题信息提取  

在无人机遥感影像拼接的基础上，结合调查区其他环境背景数据，

根据调查目标，提取环境敏感信息并进行分析，编制无人机环境遥感

调查专题图和报告。专题信息提取方法主要包括人工目视解译和自动

信息提取。  

6.2.1 人工目视解译  

根据遥感影像目视解译标志(色调、颜色、阴影、形状、纹理、大

小、位置、图型、相 关布局等)和工作人员的解译经验，结合多种非

遥感信息资料，运用地学、环境学、生态学等相关知识，从遥感影像

中获取需要的环境敏感目标、永久占地、临时占地、取、弃土（渣）

场、绿化工程等指标信息。  

6.2.2 自动信息提取  

利用遥感影像处理软件的自动信息提取功能，根据地物的波谱、

纹理等特征，提取需要的环境敏感目标、永久占地、临时占地、取、

弃土（渣）场、绿化工程、以及林草覆盖率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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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检查 

7.1 应对公路工程环（水）保无人机遥感调查结果的正确性、合

理性和完整性进行质量检查。 

7.2 应抽取不少于调查区域总面积 20%的信息提取成果进行质

量检查；检测样本应均匀分布，兼顾不同地形地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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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果提交 

8.1 公路工程环（水）保无人机遥感调查应提交调查技术总结、

数据成果及专题图件。 

8.2 技术总结说明无人机系统参数及数据处理方法，信息提取结

果，公路工程环（水）保无人机遥感调查成果汇总表与明细表，质量

检查与验收情况等。 

8.3 数据成果应包括信息提取的环境敏感目标、永久占地、临时

占地、取、弃土（渣）场、绿化工程的矢量数据和属性数据。 

8.4 专题图件应包括各指标信息的成果展示图与统计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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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编号 使用时间 飞行地点 任务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累计时间 操作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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